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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委員會

職權範圍

由董事會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一日採納

A. 職責及職能

策略委員會成立，作為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下屬的委員會。其負責考

慮、審核本公司經營的發展策略並就有關策略提供建議。

策略委員會亦負責監督及監控本公司的發展策略及其實施。除下文的本職權

範圍所載列者外，委員會並無其他權力。

B . 策略委員會的組成

策略委員會應包括本公司的全部執行董事。委員會的法定人數為三名成員。

C. 會議

策略委員會將每年至少開會一次，如有需要，可增加次數。策略委員會應由

委員會主席主持，倘其缺席，則委員會主席應指派策略委員會的另一成員為

會議主席。

每一名成員將有一票的表決權，而會議的決議案須經全體成員過半數通過。

策略委員會可邀請本公司董事及其他高級管理層成員列席會議。秘書應出席

策略委員會的每次會議並應記錄會議的程序。

委員會會議記錄的草稿及最終版本應於每次會議後的合理時間內向委員會傳

閱以便置評（如有）及記錄。委員會應向定期向董事會報告。在委員會會議之

後的下一屆董事會會議上，委員會主席應向董事會報告委員會的結果及推薦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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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職責及權限

為履行其職責，策略委員會須：

1. 對本公司發展策略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2. 對影響本公司發展的事項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3. 對本公司任何重大投資項目發表意見；

4. 對本公司發展策略的實施進行監督及管理；

5. 每年檢討及重新評估本職權範圍是否恰當，並就策略委員會認為適當之

任何修訂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6. 履行任何與本職權範圍、本公司章程細則及規管法例一致，而策略委員

會或董事會認為必要或適當之其他活動；及

7. 處理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項。

E . 資源

策略委員會可全權留聘或終止聘用顧問，協助策略委員會履行其職責。策略

委員會應獲提供充分資源以履行其職責。委員會應就有關其職責之事宜與外

聘專家或中介機構進行接洽，費用由本公司承擔（如必要）。

如上文本職權範圍的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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